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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2）浙0102民初5026号

杭州尊园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原告周蔚与被告
绿地控股集团杭州东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尊园
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5026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0036号
杭州极客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吴文彬、洪潮法：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花名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方及赵
军良、吴文彬、洪潮法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987号
金法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之江度假区舒亲水果

店与被告金法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898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347号

杭州卓育英才文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灵
凤与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退还押金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287号
浙江雅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志

亮与浙江雅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毛丹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被告
1偿还原告本金900000元及利息损失391500元，合计
1291500元。2、以 90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0月17
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赔偿原告利息损
失。3、被告 2与被告 1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负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1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7民初43号

杨建泓：本院受理原告洪祖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
欠款 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3日14时00
分在淳安县威坪法庭由审判员方莹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229号
贺纯丽（公民身份号码：4212811988****2921）：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玲珠诉被告姚飞、贺纯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522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233号
应芝晖（公民身份号码：3326241998****5556）：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发散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应芝
晖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23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应芝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发散源科技有限公司车辆租金、
解除合同违约金、车辆损失赔偿金、违章违约金、收车
费用合计5945.87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应芝晖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101号
宁波时诚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3MA2GW1NP3G）、陈华娟（公民身份号
码：3604281970****0047）：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
海曙石碶金源服装辅料厂诉被告宁波时诚服饰有限公
司、陈华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101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336号
上海誉永液压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艾特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誉永液压设
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转程
序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
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7日9时00分
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337号
昆明市官渡区奈寺花艺铺：本院受理原告居艾琳

与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奈寺花艺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
通知书、转程序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7日10时
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142号
潘俊名：本院受理原告蔡治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124号
罗菊初（公民身份号码：4307251964****0319）：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被告罗菊初、浙江贵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夏
明生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
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6民初6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罗菊
初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理赔款

148521.28元及以该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1月
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若被告罗菊
初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则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有权就被告罗菊初
名下抵押车辆（车架号：LFV3B28R6E3061762）行使抵
押权，就该车辆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抵押范围
内优先受偿；三、被告浙江贵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依据
上述第二项行使抵押权后尚未得以清偿部分承担50%
的连带清偿责任，其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其承担
保证责任范围内的款项向被告罗菊初追偿；四、被告夏
明生对被告罗菊初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其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其承担保证责任范围
内的款项向被告罗菊初追偿。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
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32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920元，由被告罗菊初、
浙江贵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夏明生共同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87号
衡怀龙：原告南通双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衡怀龙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
21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74号
何敏坚：原告吴国平和被告何敏坚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
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7日16时20
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3破14号

2019年12月12日,本院裁定受理奉化浙商三农商
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该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无债权人提出
重整或者和解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3年1月 19日裁定宣告奉化浙商三农商贸有限公
司破产。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629号

王双：本院受理原告鲍旭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2023）浙0213民初629号民事裁定书。原告
鲍旭锋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50700元。本院裁定：本
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独任审理。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将于2023年3月29日13时4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5民初55号
范耀琪（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玉泉路东港综合楼

501室，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9101050353）、朱
余建（浙江省德清县武康
街道群安小区49幢206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623011991091345
10）、杭州商褀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桥南区块鸿达路
309号）：本院受理原告
常州市立豪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范耀琪、朱余建、焉政法、施云翔、沈晓忠、
第三人杭州商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范耀
琪在其未缴出资55万元、朱余建未缴出资25万元、焉政
法未缴出资20万元、施云翔未缴出资10万元、沈晓忠未
缴出资10万元范围内对（2021）苏0402民初1638号民
事判决书项下第三人杭州商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原
告不能给付的96824元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25民初55号
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
象山县人民法院石浦法庭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48号
潘永胜（公民身份号码：1501251972****3919）：

本院受理原告王金娣与被告潘永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281民初448号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即时搬出原告
的店面房（余姚市世南西路35号）；二、判令被告按照租
房协议支付原告房租费23500元（从2021年6月23日
开始至今共计17个月，其中支付过2000元房租费），水
费10.90元，电费118.75元，合计23629.65元；三、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8日14时30
分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48号
杨琳（公民身份号码：4103111994****1527）、

张云峰（公民身份号码：5110241988****0191）：本院
受理原告郝由西与被告杨琳、张云峰合同纠纷一案，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浙0281民初648号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二被告归还托
管资金241600元，并支付以241600元为基数自2022
年8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
期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二被告承担。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余姚
市人民法院第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民初1435号
四川鑫瑞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成都融创文旅城

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塘溪凯洲空调
配件厂与被告宁波东灵水暖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四川鑫
瑞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成都融创文旅城投资有限公
司、融创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
2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7803号

周宸禹：本院受理原告汪楚与被告周宸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7803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283号
邱文杰：本院受理原告毛云南与你非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802民初52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3629号
开化捷风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德囡诉你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
讼参与人举证材料、裁定书（转普通程序）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7日14时3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174号
操颖：本院受理杜桂花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小额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转普通程序）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6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30号
汪林华：本院受理黄继秀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
小额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8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18)浙0921破3号

因浙江晨业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破产
财产变价和分配方案现已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
7月28 日裁定终结浙江晨业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15号
叶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牟正良、叶谦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牟正良立
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49973.58元、截至
2022年12月29日的利息9445.82元、费用1428.13
元，并支付自2022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被告牟正良承担本案
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被告叶
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
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3月30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5号
王利明：本院受理原告张玉美与你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1、判决你支付原告医疗费用9802.4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0元、护理费950元、误工费
17100元、营养费2700元、交通费300元，以上共计
人民币31352.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
员郑巧独任审判，并定于2023年3月21日8时50分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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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季雅雅、刘春花、张青梅、吴刚、朱

小友、杜文霞、杜文娟、唐毓敏、王永、钟溪雯、李燕云、谭波

俊诉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3）104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证据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依法公告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1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3月23日下午14点

30 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 6-1 号第三仲裁庭），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31日

仲裁公告

杭州豪仕迈健身管理公司：
本委已受理叶子润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3）280号。因向你邮寄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后

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3

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复兴南街238号305室），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31日

仲裁公告

杭州西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凯旋路分公司：
本委已受理曾翩翩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302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

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

3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复兴南街 238 号 305

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31日

仲裁公告仲裁公告

根据乐清市人民法院（2021）浙 0382 破 10 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裁定《乐清市博宜电器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如下：

经确认的无异议债权总额为人民 5,883,341.03 元（普

通债权）。破产财产总额 279,401.40 元，扣除已发生的破

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合计 94,871.00 元，可供分配的破产财

产金额为 162,386.40 元（已扣除管理人报酬），普通债权清

偿比例为2.76%。

乐清市博宜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月31日

公告

杭州敦固建筑特种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已对你单位职工潘忠华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

出决定，潘忠华同志于 2022 年 08 月 01 日在工作中受到事

故伤害，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2】14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我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月31日

送达公告

杭州周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2）杭仲 02 字第 197 号申请

人徐曙婷与被申请人杭州周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22）杭仲02字第197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地址：杭州

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博学路 837 号萧山区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 化 解 中 心 6 楼 604 室 ，邮 编 311202，电 话 0571 －

8830277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31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民警郭连荣丢失警官证一本，警号

3310216，声明作废。 郭连荣
2023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民警谌清庆丢失警官证一本，警号

3310192，声明作废。 谌清庆
2023年1月31日

遗失声明


